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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林市 2021 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为全面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

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]34 号）、《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

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（黑发[2019]30 号），我市已出台虎发【2021】1 号中共虎

林市委 虎林市人民政府关于《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

施意见》的通知，预计 2022 年年底，基本建成涵盖政府预

算、部门和单位预算、政策和项目预算，贯穿事前绩效评估、

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，覆盖

一般公共预算和其他政府预算的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

预算绩效管理体系。

一、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

2021 年，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在省市财政部门指导

下，进一步扩大预算绩效管理范围，已将新增项目做绩效事

前评估报告，2021 年纳入预算绩效资金约 17,889 万元。

（一）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

1、实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。将政府收支预算全面纳入绩

效管理，预算收入要实事求是、积极稳妥、讲求质量，与经

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，严格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，严禁

脱离实际制定增长目标，严禁虚收空转、收取过头税费，依

法征收，应收尽收，严禁超出限额举借政府债务；预算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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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统筹兼顾、勤俭节约、量力西行、讲求绩效、收支平衡，

强化年度间支出责任分担，加大预算体系间、预算资金和债

务资金、本级财力和上级补助、存量资金和增量资金、省级

财力和市县财力使用方向的整合，加强对金融资本和社会资

本的引导，切实做到“五整合、一引导”，优先保障党中央、

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及基本民生需求，不得设

定过高民生标准和擅自扩大保障范围，确保财政资源高效配

置，增强财政可持续性。

2、实施部门和单位预算绩效管理。将部门和单位预算收

支全面纳入绩效管理，科学编制非税收入预算，赋予部门和

资金使用单位更多的管理自主权，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思

想，从严从紧编制部门预算，严格控倒“三公”经费预算。

结合部门和单位职责、行业发展规划，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

线，统筹考虑资产和业务活动，从运行成本、管理效率、履

职效能、社会效应、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

面，推动提高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水平。

3、实施政策和项目预算绩效管理。将政策和项目全面纳

入绩效管理，从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成本、效益等方面，综

合衡量政策和项目预算资金使用效果。重大财政政策和重大

项目执行期限除省委、省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已明确规定实

施周期的，一般不超过 5 年。对实施期超过一年的重大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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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项目实行全周期跟踪问效，实行动态调整，到期的政策、

绩效低下的政策和项目要及时清理退出。

（二）强化事前绩效评估，把好政策和项目可行关。各

部门各单位要强化政策研究论证，对拟出台的重大政策和项

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重点论证立项必要性、投入经济性、

绩效目标合理性、实施方案可行性、筹资合规性等。未开展

事前绩效评估的政策和项目预算申请，市财政局不予受理

二、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

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：绩效评价制度体系尚不完善。绩效

评价仍处于积极探索阶段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还不完善，绩

效评价指标设计较为抽象，存在难以理解、看不懂、不知道

怎么应用的问题。需要认真研究，消除绩效管理推广应用上

的技术障碍。

下一步，我市将按照省市财政部门要求，巩固绩效评价

工作取得的成果，进一步扩大绩效预算评价的范围，做好预

算绩效管理的宣传工作，加大业务培训力度，建立健全贯穿

预算管理全过程的绩效管理制，加大预算绩效评价结果的应

用，切实提高预算管理的科学化、精细化水平，提高财政资

金使用效益。

虎林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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